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项目采购文件
（2026）科技城字第005号

项目基本情况
1.项目名称：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项目
2.采购方式：三方比价
3.最高限价（元）：36万元
4.计划工期（或者合同履行期限）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9月底完成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并正式投入运行，并进行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运维，合同期限为3年。
5.付款方式：电汇
6.付款节点：签订合同后，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价款的50%作为首付款，2026年9月底完成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并正式投入运行，根据项目进度和平台运行质量和验收情况，支付合同价款的30%，合同到期后，支付合同价款的20%作为尾款。 

项目简介及采购需求
1.项目简介：搭建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，实现知识产权信息查询、展示、交易、保护等全链条核心功能，并通过对知识产权分析，制作区域知识产权大屏可视化系统。      

2.建设和运维内容：

2.1在知识产权信息查询中，能够实现专利、商标的检索功能，能够导出专利全文内容；

2.2在知识产权展示和保护中，能够实现科技成果展示、区域知识产权政策发布展示；服务期限内政策资讯不少于150条；
2.3在知识产权交易中，能够实现专利交易、商标交易的信息内容；服务期限内，平台交易信息内容不少于500条；
2.4区域知识产权大屏可视化系统，每个月数据更新，并能投屏使用；
2.5定期对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或线下推广，推广活动不少于3场；实现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用户每个月使用户不少于20人，保证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的活跃度。
2.6搭建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需要符合本地区域情况，特别是交易、展示数据中不少于50%是本地区域数据。

供应商资格要求
1.供应商须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1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1.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1.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1.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1.5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联系方式
1.采购单位：沈阳万瑞高新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
2.报价函送达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上深沟村868-12号
3.项目联系人：马海芳
4.电话：152417912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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